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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兵家设谋思想

春秋末期大军事家孙武说： ”意即用兵“兵者，诡道也

是一种奇诡的行动，不能囿于常规，要出奇制胜。而《十一

家注（孙子 》中曹操说“：兵无常形，以诡诈为道。”李笙说：

“军不厌诈。”梅尧臣说“：非谲不可以行权，非权不可以制敌。”

张预说：“用兵虽本于仁义，然其取胜必 ”王皙说：在诡诈

“诡者，所以求胜敌，御众必以信也。”综合起来的意思是，虽

然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，军官对自己的部属亦应待之以

诚信，但在对敌作战时，绝不能讲诚实、信义，必须以欺诈、

诡谲之道对付敌人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从而取得战争的

胜利。春秋时，宋襄公与楚国交战，自诩为仁义之师，不肯

击楚军于半渡，非要等敌方列好阵势才开战，结果自取失败。

再如农夫和蛇的寓言故事 可见，对敌人的也是尽人皆知的

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。

第一章

侦破案件需要设谋施计吗？

第一节
兵 行 诡 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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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军对垒，既行“诡”道，想要出奇制胜，就要故布疑

阵，使敌人摸不清虚实，陷入错觉思维。孙子说：“故能而示

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近而示之远，远而示之近。”这都属

于所说的“示形”，即用佯动来迷惑敌人，隐蔽我方的战略意

而实打实图。之所以制造假象，就是为 了隐蔽真实的行动，

的军事行动正是针对敌方的薄弱环节采取的。敌情不同，我

方战略也不同。孙子曰：“利而诱之，乱而取之，实而备之，

强而避之，怒而挠之，卑而骄之，佚而劳之，亲而离之。”那

意思就是：敌人贪利则用小利引诱他；敌人发生混乱则乘隙

攻取；敌人力量充实就要防备他，以待其虚；敌方力量强大

处于优势时，就要避免和他决战；要诱敌愤怒，使其不能完

全发挥武力而沮丧；己方故意卑辞示弱，使敌人骄傲；敌人

若得休整，要设法使其疲于奔命；若敌人内部和睦，要设法

离间他们。总之一句话，在运用谋略时要利用敌人的弱点，促

其暴露弱点并乘机攻击之，从而取得胜利。

世上之所以爆发战争，交战双方总是有一定的政治、经

济目的。古代的军事家已经认识到战争带给人类的是毁灭和

痛苦，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即使一位将军百战百胜，评价

他时也够不上一位高明的军事家。只有“兵不血刃”，即不经

过战斗就使敌人降伏者才是最高明的 即如孙子所言“：不战

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也。”为了以最小的代价谋求最大的利益，

孙子认为，最好的策略是挫败敌人的军事计划，使敌人无计

可施而屈服；其次的策略是挫败敌人的外交，削弱敌人的阵

营，孤立敌人，迫使敌人四面受攻，而不得不屈服；再其次

的策略是进攻敌人的军队；而攻坚战则是下下策，只有在万

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。即所谓的“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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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伐兵，其下攻城”。相比较而言“，伐谋”“、伐交”属于以

柔克刚的策略，所费代价最小或不付代价。“伐兵”、“攻城”

则属“硬碰硬”，不可避免地要付出较大的代价。正如兵家常

言“杀人三千，自损八百”，施计用谋的目的就在于尽量避免

激烈的战斗，以最小的牺牲取得最大的胜利。中国古代的战

争实践中有许多巧妙的因设置计谋而取得胜利的战例。古代

军事家总结了这些施计用谋的成功例证，归纳出一批较为典

型的计谋方法，并著书立传，其中最为典型的当数《三十六

计》。

总之，中国古代军事家的谋略思想及其总结的计谋方法，

为后人运用谋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。但谋略绝不是一成不变

战争实践中，谁能够根据当时战的东西。 斗的具体情况，审

时度势，因地制宜，创造性地、灵活地运用谋略，谁就把握

了战争的主动权，就有可能取得胜利；反之， 如果只是机械

地根据某些情况的类似，就生搬硬套前人所用的计谋和方法，

不但于事无补，反而可能给自己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三国时

期蜀汉大将马谡“失街亭”的悲剧， 就在于他刚愎自用，不

顾客观实际，生搬前人的经验，却没有考虑敌人不必和其交

战，只需切断其水源就可使其不战自乱，结果逼得诸葛亮不

得不“挥泪斩马谡”，还惊心动魄地唱了一出空城计。这就告

诉人们，设谋施计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，并根据当时当地

敌我双方各种主客观条件综合考虑，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克敌

制胜的先机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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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
破 案 古 鉴
中国古代办案中的谋略

北宋科学家沈括在他的《梦溪笔谈》中载有“摸钟辨

盗”的故事，说的是一县官在任时有一户人家失窃，虽拘讯

了几个嫌疑人，但却断定不了谁是真正的盗窃犯。县令心生

一计，宣称某庙有一口大钟特别灵验，能够识别出真正的盗

贼。他命衙役们前往该庙作了一番布置，用幕布把钟围起，暗

中将墨汁涂在钟壁上。届时将一干嫌疑人带往该庙，告诉他

们，没偷东西的人摸钟时，钟绝不会响；而盗窃犯只要手一

碰到钟，钟就会发出声音。随后让嫌疑人挨个儿进幕布里边

去摸钟，待嫌疑人出来后再验看他们的手。只见其他嫌疑人

两手墨黑，只有一个嫌疑人手上无墨，遂认定其为真正的盗

贼，经过讯问，所料果然不差。县令此计是利用了当时人们

相信鬼神的存在，且对神明心存畏惧的心理，考虑到盗贼作

案后“做贼心虚”，心怀恐惧，怕被神明识破，因而不敢摸钟，

从而暴露了自己 这类利。在人们普遍缺少科学知识的年代，

用人们迷信心理的方法有时还被办案官员用来套取罪犯的口

供，查明案件事实。这在公案小说中屡见不鲜。如民间传说

北宋名相寇准审理“潘杨公案”时，就是假设阴曹地府，以

人扮鬼，诈取了潘仁美陷害杨令公的犯罪事实。最脍炙人口

的莫过于《包公案》中包青天勘破宫廷“狸猫换太子案”，包

公请了一名伶人假扮“寇珠”鬼魂与太监郭槐对质，迫使奸

诈的郭槐认罪伏法，将和刘妃勾结，以狸猫换出太子陷害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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娘娘的阴谋和盘托出，一一招供。

在办案中，古代办案官员在甄别真伪时有人善于使计诈

出真情。如北魏延平郡太守在侦破一起诬告案中即成功地运

用了诡诈之计。案情是这样的，有兄弟俩因犯罪被流放到延

平郡，弟弟逃回原籍后，哥哥指认城外一死尸，诬称其弟被

两名士兵杀害，并控告到官府。两士兵忍受不了酷刑被迫承

认。可结案时太守觉得此案可疑，但又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怎

么办呢？他派一名衙役乔装打扮后，见到做哥哥的说在外遇

到其弟，已知其逃犯身份要到官府告发，如其能给一些财物，

就可放过其弟。此人听后大惊失色，要求来人给点时间好为

之准备财物。衙役将此事回报给太守，遂告破案。这里用诈

成功是根据推断可能发生的事实，即所报被杀之人可能未被

杀而是逃亡，利用被诈之人担心某种事实发生（逃亡者被抓

获将连累自己），同时又不知事情发展的真相即其弟是否逃亡

成功，设计使被诈者为逃避可能产生的危害后果而做出暴露

其秘密的言行。在古代办案实践中，有时办案人员根据人们

趋利避害的心理，诈称某人犯有较重之罪错，使其在辩解中

暴露出其实较轻的违法犯罪行为，这也属于施计智诈真情之

类。

有时一起刑案发生后，没有一点破案线索。办案人员就

故意散布一些假情况，或采取某种行动，诱使罪犯暴露。如

某村发生一起入室抢劫、杀人案，县令接到报案后迅速带人

前往勘查现场，调查访问，结果线索全无。县令眉头一皱，计

上心来，命差人将苦主家养的一只狗捆起，并宣称县令府有

一术士善解“狗语”，令差人速回县衙请术士前来协助破案。

随后县令让里正晓谕四乡百姓，次日天明观看“审狗”，到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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狗会说出凶犯是谁。真凶得讯后大吃一惊，遂于夜半携毒馍

数个前往苦主家院，想“杀狗灭口”，永除后患，不料被早已

埋伏好的衙役拿获，后经审问，如实招了供。这里，县令捆

狗就是推测罪犯必然关心审问结果而设置的诱饵。此案中的

诱饵是与案件无关的东西，可称作“诱敌上钩”之计。有时

虽抓获了嫌疑犯，但无确凿证据，于是就将其放出，暗中监

视其行动，让其充分表演，待证据充分掌握之后时机一成熟

再将其抓获，此乃“欲擒故纵”之计的运用。此外，中国古

代司法官员在刑案侦破中还善于用“间 ，即利用罪犯或者有

劣迹的人做眼线侦破案件等谋略。

总之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刑案侦破，大都带有迷信色

彩，也有的靠察颜观色、“原心定罪”和逻辑推理，更多的是

采用刑讯逼供的办法，“棰杵之下何求而不得？”有不少人在

严刑之下为免受皮肉之苦，不得不违心地按照办案人员的要

求填供画押，胡编滥造，瞎攀乱咬，常造成冤假错案。不过

也涌现出不少足智多谋、善破疑案的古代“大侦探 ，如唐代

的“狄公”、宋代的“包公”、明代的“施公”、清代的“刘罗

锅”等。他们办案不是简单地用刑罚来求得供词，使罪犯伏

法，而是根据社会的风土人情和本人长期积累的破案实践经

验，对受审人和罪犯心理进行分析，施计设谋，智破奇案，为

后人留下许多可以借鉴的运用谋略进行刑案侦破的实例。当

然由于古代和现代在社会环境和犯罪情况方面有着很大的不

同，古代办案的某些谋略方法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现代侦破，

但其谋略思想和策略方法及侦破技巧的某些方面，就是在现

今仍有其积极的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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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
洋 为 中 用
现代侦破案件运谋概览

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的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曾风靡一时，开

推理侦探小说之先河。作家笔下的“福尔摩斯”更以其机智

与传奇在无数“侦探发烧族”中塑造了“大侦探”的形象。

可以这样说，现代犯罪侦查始于西方。一般的观点认为

西方国家对刑事侦查的研究侧重于对物证的搜集与各种技术

手段的运用，而对侦破案件的策略方法研究较少，但这并不

就是说西方国家在刑案侦破中就完全不注重谋略的运用。实

际上，西方各国都根据本国刑事犯罪状况，有各自侦破的对

策和谋略。比如说巡警制度，有的国家借助现代先进的交通

工具和通讯装置，出动警察乘车在街上巡逻，并与警察局指

挥中心保持密切的联系。巡警不但对企图作案的犯罪分子具

有威慑作用，而且还可以处置各种与犯罪有关的突发事件。刑

案发生后，指挥中心一接到报案，就可发出指令通知距离发

案地点最近的巡警立即赶赴现场。这就便于迅速保护现场并

及时采取各种紧急措施，为勘破案件赢得时间。在外国侦破

题材的影视剧中，反映最多、也是最为常用的办法就是，案

发后为了发现线索，有的国家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和报纸等

大众媒介，对案情作适度曝光，有时还公布已知的嫌疑人和

失踪人或死者的特征，号召群众提供线索，揭露罪犯，这也

有利于为提供线索的人保密，易于为公众所接受。在某些刑

事案件多发的地区，如抢劫、强奸等暴力型犯罪，警察就采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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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化装埋伏、设置诱饵的办法，抓获现行犯，用的是“香饵

钓金龟”之计谋。此外，许多国家的警察在侦破某类案件中，

都施用“间”计，由警察和某些有劣迹或与犯罪集团有联系

并了解集团内幕的人建立某种固定的联系，这种人在香港称

“线人”，由其不定期地提供有关犯罪集团动态的情报，协助

发现线索、收集证据直至破获全案。有些案件如走私军火、毒

品等，多系犯罪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所为，局外人不了解内幕，

因而难于侦破。这就需要胆大心细、足智多谋、经验丰富的

警察假冒某种与犯罪集团有利害关系人的身份，乔装打入犯

罪集团内部，比如多数乔装为派头十足、腰缠万贯的毒品或

走私物品的货主或买主等，机智地与之周旋，暗中收集犯罪

证据，一旦时机成熟，就与前来清剿的警察里应外合，攻破

全案。此乃“险”计的运用，正所谓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”

冒险一经成功则全案就告突破。在我国现代，此计运用最为

典型的当数“智取威虎山”，杨子荣虽然于此役牺牲，但却以

一举剿灭了“座山雕”匪帮微小的损失得到最大的收获 。

在国外，美国芝加哥警方曾创下一个用计擒盗的很成功的案

例，就是由警察乔装后开了一家旧货（废品）收购站，暗搞

黑道销赃交易，逐渐在“黑道”中有了信誉，许多盗贼闻讯

后趋之若鹜，纷纷来此销赃。警察按兵不动，采取“放线钓

鱼”之计，只是把销赃的人和赃物记载清楚。时机成熟该收

杆了，就由乔装成站长的警察出面邀请各方盗贼来站聚会，盗

贼们不疑有诈，欣然前往，结果被一网打尽。

世纪初，前苏联的犯罪侦查学就开始注重侦查策略方

法的研究，但主要是侦查措施和侦破方法的运用，对侦查过

程设谋施计的特点及方法的研究还没有开展。我国建国后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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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收前苏联的经验和总结我国实践的基础上，逐渐深入地开

展了对犯罪侦查谋略的研究。五六十年代我国刑事侦查研究

工作虽已有了自己的特点，但基本上是沿袭了前苏联的方法，

涉及侦查谋略方面的研究尚局限于综合利用各种侦查措施的

策略方法。 年代末期以后，犯罪侦查研究开始重视侦查活

动中具体策略的运用，以研究审讯策略为先导，其后逐渐提

出了侦查谋略的概念。对刑案侦破谋略及其实践运用从不同

层次、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。近年来刑案侦破谋略的作用和

重要性引起有关部门和学者的极大重视和关注。侦破实践中，

谋略运用已被列为侦破方法之首（取“上兵伐谋”之意），在

同刑事犯罪分子作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

第四节
可 以 攻他 山 之 石 ， 玉

军事与谍报谋略对侦破案件的抛砖引玉效能

排兵布阵、攻杀阵守、逗引埋伏之军事谋略和刑案侦破

谋略都是活力对抗的产物。前者两军交战，双方整体实力多

数情况下并不是非常悬殊，双方互有攻防、互有伤亡，即使

是最成功的战例，按照战争规律，胜者亦是“杀敌三千，自

损八百”。而刑案侦查，一般来讲总是侦查机关处于主动进攻

的地位上，且处于明处，而刑事犯罪分子在与侦查机关的对

抗活动中一般总是处于防御或逃避的地位，且多在暗处，其

反侦查策略亦多用三十六计中“走为上”之计。这说明军事

谋略和刑案侦破谋略侧重点不同，但二者的某些基本方面是

相似的，也就是说，战争中的一些基本谋略思想同样适用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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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案侦破谋略。

孙子曰：“上兵伐谋。”可见，军事斗争中运谋对战果的

重要性。其实质就是强调进行军事行动前必须先行侦察敌情，

对敌我双方情况进行全面的分析判断后，制订周密的计划和

相应的对策再采取行动。刑案侦查中同样要求在采取侦查措

施前，应先对所了解的案情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，选择最佳

的侦查途径，视情况采取相应措施，以避免盲目行动，劳而

无功，甚至贻误战机或使人民生命及公私财产造成不应有的

损失。兵行“诡道”，只有运用谋略才能出奇制胜，对付敌人，

“阴谋诡计”越多越妙。刑案侦查中具体侦查策略的运用也存

在出奇制胜的问题，侦查人员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，设谋施

计，最终使犯罪分子产生错觉“着了道”，从而暴露其罪行。

军事谋略中讲究“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”，其运用具有

机会与风险并存的特点，其目标是力求全胜，争取以最小的

代价获得最大的胜利。同样地，犯罪侦查谋略亦讲“攻心为

上”，在付诸实施时也要考虑到有被罪犯识破的种种可能，其

目的是及时破案，抓获罪犯，减少罪犯带给国家和人民的损

失。由于军事斗争与犯罪侦查在运用谋略上具有共性，而且

军事谋略经过千锤百炼，已臻成熟和系统化。俗话说：“他山

之石，可以攻玉。”所以军事谋略对刑案侦破的抛砖引玉之效

能，经刑侦专家和学者们提炼，已逐渐形成了具有刑案侦破

特点的犯罪侦查谋略体系，并被引入刑侦破案实践中加以检

验和完善。近年来有不少重大、疑难案件，都是有意无意地

通过设谋施计，诸如以毒攻毒、打草惊蛇、调虎离山等军事

谋略而侦破的。震惊全国的开封特大文物被盗案就是用计成

功的典型。当然，刑案侦破对军事谋略的思想和方法的借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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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不是死抠教条，生搬硬套，而是在符合犯罪侦查规律的基

础上，经过由表及里、由此及彼、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的吸

收发展过程，才具有生命力的。

相较军事斗争而言，谍报活动同刑案侦查有更多的相似

之处。尽管实践中谍报活动的许多做法是刑案侦破中不宜或

不允许采用的，但其谋略思想仍对刑案侦破设谋施计有较大

的借鉴价值。例如：使用间谍打入敌人内部进行“卧底”，窃

取情报，离间敌人和执行其他上级交办的任务，是军事和政

那么，治斗争中常用的一项策略方法。 怎么样才能打入敌人

内部，取得敌人信任，而且便于开展间谍活动呢？这也需要

采取一定的计谋。最为典型的战例就是《三国演义》中的

“火烧赤壁”战役，周瑜和黄盖设下“苦肉计”，通过打入曹

营的徐庶献连环计，诱使曹操水军将战船用大铁锁连成一片，

终于使曹营 万水军覆没火海。刑案侦查中也有类似的策

略。如派人乔装打入犯罪集团或犯罪团伙内部，采取各种有

效手段，接近内部核心人物，取得其信任，了解犯罪集团的

犯罪意图、犯罪动向、犯罪目的及时间、计划、安排、步骤

等，并及时通知侦查人员采取对策，或将险情、隐患消灭在

萌芽状态中，或者采取“亡羊补牢”术，或在犯罪集团实施

犯罪行为时，里应外合，一网打尽。也有的假扮同类接近被

告或在押人犯，以“患难与共”为掩饰，取得其信任，从而

掌握到我侦查人员难以从正面了解的情况， 为侦讯人员提供

证据来制服罪犯创造条件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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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节
“ 上 兵 伐 谋
侦破案件需要设谋施计

众所周知，关羽乃三国时蜀汉五虎上将之首，智勇双全，

却败在后生小辈吕蒙的计谋之下，演了一场“大意失荆州”的

悲剧。公元 年，吴将吕蒙想乘关羽北攻樊城之机夺取荆

州。而关羽对吕蒙早有戒备，仍留有重兵把守江陵、公安等

地。吕蒙为了麻痹关羽，假称病重，被孙权公开将其召回建

业，东吴统帅由“未有远名、非羽所忌”之陆逊来接替，以

掩饰其夺取荆州的意图。后关羽果然放松了对荆州的防守，从

江陵、公安调兵进攻樊城，吕蒙便乘机沿江而上，指挥吴军

夺取了公安、江陵等地，很快攻取了荆州。

可见计谋在军事斗争中的重要作用。而刑事犯罪作为一

种社会现象，同犯罪作斗争是侦查机关与犯罪分子对立双方

的较量，其组织运筹、指挥协调、设计谋划有着极为重要的

作用。其中侦查计谋对同犯罪作斗争的成败有着决定性的影

在对立双方的斗争中，优胜劣汰的原则响和作用 制约着斗

争的结局。双方力量的对比，从两个不同的层次展开，一为

谋的暗较，一为勇的明逐。有勇有谋，智勇双全者必胜，反

之则必败。一位军事指挥家说过“：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战争

对军人的要求，那么就会发现智力是主要的”“，高超的智慧

兼普通的勇气，往往比出众的勇气兼普通的智慧有更大的作

用。”这一阐述谋与勇关系的至理名言，不仅适用于军事，而

且具有普遍的适用性。在血雨腥风的军事争斗中，智谋之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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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尚且是第一位的，这说明在刑案侦破中，处于和刑事犯罪

分子作斗争前沿阵地的刑侦人员，理当重视智谋，以谋为首。

这是因为，一方面犯罪分子作为社会的渣滓，其行为是见不

得阳光的，只能活动在阴暗的角落里。他们作恶后东躲西藏、

草木皆兵、心怀鬼胎、疑神疑鬼，存有空虚和畏罪心理，这

正是侦查人员可以在施谋中加以利用的；另一方面，刑事犯

罪分子狡诈多变，尤其是惯犯、累犯、职业犯，多是蝇营狗

苟、鼠窃狗盗、见利忘义、心狠手毒的亡命之徒。他们有犯

罪技能和反侦查经验，例如施展阴谋诡计诱使侦查人员误入

歧途，毁证、转移赃物证物；制造假象，施放烟幕，与同伙

或关系人串供，订立攻守同盟等。不过犯罪分子无论如何老

奸巨猾，其进行的犯罪活动是客观存在的，伪装、掩盖犯罪

活动也是不能彻底的，加之犯罪分子犯罪后的活动、自身思

想状态、心理状态，以及犯罪活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暴露

出某些矛盾，出现某些破绽以及其他可利用的因素和条件。因

此，在刑案侦破中，侦查人员施谋时不能掉以轻心，认为罪

犯都是所谓宵小鼠辈，一斗就倒，而必须充分考虑到罪犯的

顽固性、狡猾性。侦查人员若想谋高一筹，必须依据掌握的

事实，正确分析推断其他犯罪活动情况，创设情境，促成对

方产生破绽，出现施谋可利用的条件，如或者使对象认识上

产生偏颇；或者心理上产生错觉；或者激起对象内心矛盾和

思想斗争；或者促其选择趋利避害、择轻避重的道路，从而

巧妙施谋，并能影响施谋对象 犯罪分子，使其自然地接

受已形成的情势，达到施谋的目的。如宋朝时东平府发生一

件盗案，一个客人住旅店丢失 两银子，当夜没有其他同宿

客人，怀疑是店主所偷，遂告到府衙。因无赃证人证，店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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矢口否认。府尹问明与案情有关的一些情况后，对破案已成

竹在胸，他令店主伸出手掌，在上面写了个红色的“赢”字，

令其跪在台阶上晒太阳，并嘱他：“久晒后如字还在，你的官

司就算打赢了 。”随后密差府役到旅店，诈店主妻说：“昨夜

客人丢失的银子，你的丈夫已经承认偷了，现在我们奉命来

这儿取赃 那妇人刁钻蛮横，一口咬定没偷。府役将其抓到。

府衙公堂上，她对府尹问话仍不回答，东扯葫芦西画瓢，就

是不承认偷了银子。妇人远瞧丈夫跪在台阶下没法说话，府

尹在堂上大声叫道：“你手掌上‘赢，字还在不在 故意读

别这个字的音，那店主急忙应声：“在，在 妇人误听为银

子还在，就不敢再抵赖隐瞒。府尹命差役同去把银子取来，即

对店主作了处罚。府尹设计的这一智谋，颇为周密，富有技

巧性，善算对手，使其在听错觉中失误。可见刑案侦破必须

因人施计，因案用谋，不同对象，各施其谋。刑案侦破历史

表明，侦查破案必须以谋为本。这是由刑案侦查的内在规律

性决定的。其一，刑案侦查中对立双方的斗争是以利害、得

失为结局的，各自按照趋利避害的规律算计对方，善算者胜，

失算者败，一着不慎，满盘皆输。其二，侦查人员和犯罪分

子的行为互相保密，而又相互探密，善用计谋者，泄中藏密，

麻痹对手，以假乱真，常能获得对方的真实情况，并有效地

保证自身情报的安全。其三，刑案侦破中存在着极大的或然

性。敌情或明或暗，或真或假，侦查对象或静或动，或行或

止。为了适应实践的要求，侦查人员必须能够知敌料敌，足

智多谋，遇事不惊，临危不惧，急中生智，以谋取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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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节
运 筹 帷 幄 ， 决 胜 千 里

侦破案件运筹辩证关系十解

东汉末年，刘备寄居于襄阳，兵不满三千，将不过关、张，

三顾茅庐求计于诸葛亮。诸葛亮分析了全国形势和各方面势

力的力量对比，向刘备提出取代刘表先据荆州，而后西取巴

蜀，联孙抗曹成“三国鼎立”之战略方针，终使刘备得成帝

业。而诸葛孔明羽扇纶巾，“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”

的大将风度，亦成为智慧的化身流芳千古。

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十分重视革命斗争策略的运用，他

深刻指出：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，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，学

会以最快的速度，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种形式，用一种形

式去代替另一种形式。、使我们的策略适应不是由于我们的阶

级或我们的努力所引起的任何形式的变更。在当代刑事侦查

中，从侦查员和犯罪分子的基本对立出发，侦查谋略实施过

程中派生出许许多多的对立统一关系。这些关系或是宏观的，

或是微观的；既有纵的方面相互联系和制约，又有横的方面

矛盾的交错和对立。各种矛盾关系一方面处于相对稳定状态，

一方面又在相互斗争中时刻发生变化。认真分析、吃透刑案

侦破实践中的这些辩证关系，有助于侦破谋略积极有效地发

挥。

辩证关系一解：共性与个性的关系。刑事案件具有不可

重复性，罪犯的特点各不相同，侦破谋略亦随机应变。所谓

共性，就是说同一类案件的共同属性相一致，其特征总和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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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于其他种类案件；罪犯也是共性特征和个性特征的统一，有

相同之处，又有个体差异；侦破谋略则是种类不一，计法各

异。侦讯人员认识和把握谋略的规律，是以具体犯罪案件为

基点，逐一剖析在不同时间、地点、条件下运用谋略的成功

与失误，探索计法的形成、变化和应用规律。注意时间差、空

间差对谋略成功率的影响和制约。掌握侦查谋略的一般规律，

能为侦查人员运用谋略指明方向，采用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

的方法，依据案情的共性特征推导出对个别案件的认识。然

而警界风云有时变幻莫测，险象丛生， 仅把握侦查谋略的一

般规律，远不能适应侦查实践的需要，还须研究所面对的一

个个特定案件，通晓侦查谋略运用的特殊规律，因人施计，因

案用谋，不同刑案，各施其谋。

辩证关系二解：真伪关系。刑事罪犯经常施放烟雾，以

假乱真，企图使警方真伪莫辨，伺机脱逃。这就要求办案警

官反观以求，反其道而行之，从相反的方向去看待、分析对

手。罪犯示之为真的，我要认之为假，尔后揭露假象，去伪

存真；罪犯以虚表露于外的，我要先视之为实，待探明真伪

后，再酌情施计。当前刑事犯罪分子行诈骗之计，施伪装之

术，从低到高，由简到繁，日新月异，花样翻新。侦查人员

置身于真伪之中，一定要头脑冷静，多做分析判断。至于面

对来自罪犯的种种诈术，虽不可为之，但却不可不知之，只

有熟知而后方能获胜。

辩证关系三解：利弊关系。刑案侦破中，常出现形势于

对手不利而于我有利，或者于我不利而于对手有利的情况。这

时我方就要善于趋利避害，化害为利，选择有利时机充分施

展计谋，诸如时间、空间、施谋环境以及天文地理的变化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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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侦查机关施计用谋隐含着的有利或不利的两重性。比如

月黑风高、雨雪交加等恶劣天气，虽可为罪犯作案、隐身、脱

逃提供有利条件，给侦查机关辨别追缉目标带来诸多不利，但

反之也使罪犯在仓皇中留下更为明显、更为多的踪迹或罪证，

有利于侦查机关的侦破。所以说，侦查用谋中的有利与不利，

并非一成不变的，在一定条件下彼此可以向相反的方向转化。

侦查人员施谋决策的意志力在于处变不惊，临危不乱，知难

而进，巧计取胜。

辩证关系四解：攻守关系。在刑案侦破的总体、全局上，

刑侦人员处于主动、进攻的态势，而犯罪分子居于被动、防

守地位。然而在复杂的斗争历程中，在特定时间、特殊场合、

用谋的某些环节上及某些意外情况下，刑侦人员也可能身处

被动、防御的局面。如侦破恶性暴力犯罪案件，在追捕持枪

逃犯，或刑侦人员只身深入虎穴、意在卧底时即可能出现守

势。对侦查指挥者和刑侦人员而言，在守势中沉着、冷静和

勇敢、果断的品格，必须兼而有之，要善于捕捉战机，果敢

出击。这一辩证关系要求刑侦人员在被动中坚定斗志，创造

战机，转守为攻，化劣势为优势，逆境出妙计，正是兵法中

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的翻版。

辩证关系五解：静动关系。刑侦谋略中的静动，一般指

刑侦人员、犯罪分子和客观条件的绝对变化和相对稳定。这

种变战原则，要求刑侦人员适应多变的敌情，随机用谋，针

对不同的案情和罪犯的不同特点，应随时变换计谋。变战的

要领在于善变、多变，把握变战时机。一些刑侦人员囿于狭

隘经验，当运用某种计谋取得一时成功时，便将其视为万应

灵丹，从此思维定势，生搬硬套，僵化不变，事倍功半；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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